
附件
泉州市公安局 泉州市教育局 泉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印发《秋季学期学生驾驶电动车、摩托车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
专项整治行动方案》的通知
泉公综〔2023〕332号
各分、县（市）公安局，各县（市、区）教育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泉州开发区社会事业局，泉州台商投资区教育文体旅游局、民生保障局，各市属中等职业学校、技工学校、市直普通中学：

现将《秋季学期学生驾驶电动车、摩托车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专项整治行动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泉州市公安局   泉州市教育局 泉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3年9月22日

秋季学期学生驾驶电动车、摩托车
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专项整治行动方案
今年以来，全市共发生涉及学生（未成年人）驾车的道路交通事故96起，其中以普通中学、中等职业学校、技工学校学生居多，造成15人死亡、127人受伤，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受伤人数同比分别增长11.63%、36.36%、8.55%，其中两起为一次死亡2人事故，给全市交通事故预防工作带来不利影响。

为有效预防和遏制学生交通事故多发态势，切实保护学生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经泉州市公安局、教育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共同研究，决定即日起在全市开展秋季学期学生驾驶电动车、摩托车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专项整治行动，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整治时间

即日起至2024年1月31日。

二、整治区域

全市范围内。

三、整治对象

违规驾乘电动自行车、摩托车的普通中学、中等职业学校、技工学校学生。

四、整治目标

重点整治未满16周岁学生驾驶电动自行车、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摩托车（含电动摩托车），以及无牌无证、违规载人、追逐竞驶、“翘头”行驶、飙车炸街、不佩戴头盔、不按道行驶、驾驶超标车、非法改拼装、逆向、闯红灯等显见性违法行为，坚决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切实净化道路交通坏境。

五、整治措施

（一）全面排查，摸清隐患

各地交警部门要组织力量全面巡查学生在学校周边、农村地区、往返学校与住地的等道路通行情况，掌握学生驾驶车辆的频繁过车和停车等情况，结合教育部门、人社部门提供的关注对象信息，研判分析辖区学生在不用时段的出行特点、活动规律，进一步明确学生驾车违法突出的重点道路和车辆，及时向教育部门、人社部门反馈学生交通违法线索，迅速落实人员身份。

各地教育部门、人社部门要根据各自职责组织各普通中学、中等职业学校、技工学校全面摸排学生上下学出行信息，特别是要重点核实父母离异、单亲家庭、父母长期外出、外地、上学路程远及经常无故旷课、迟到、早退等可能存在失管漏控风险的学生的交通方式，建立相应学生身份信息及交通安全管理台账，确保不漏一人，并及时采取措施消除隐患。

（二）突出重点，高压严管

各地交警部门要紧盯学校周边、商业大街、城市主次干道、农村、城郊、旅游景区、往返学校与住地的道路等重点地区、路段，突出上下学高峰、夜间、周末、节假日等重要时间节点，加大警车、铁骑投放力度，采取机动巡逻、视频巡逻、设卡守点相结合的方式，集中整治学生驾驶电动车、摩托车道路各类重点违法行为。市、县两级交警部门（指挥中心）要建立相应机制，利用城安系统、集成指挥平台、智能车辆管控系统不间断进行线上巡查，并与现场警力线上线下联动，引导路面警力及时开展精准查处。对查处学生的交通违法行为，要严格按照“五个一律”处理，即一律通知其家长、监护人接受处理，签署交通安全责任书，责令加强管教；一律通报教育部门、人社部门和学校，加大批评、教育、曝光力度；将机动车交给未成年人驾驶的，一律依法吊销其机动车驾驶证；一律查明所驾驶车辆来源，责令车辆所有人设置安全防护措施妥善保管车辆、车钥匙；所驾驶车辆证照不全或已达报废标准的，一律严格依法扣留车辆。市公安局每周将对各地交警部门查处的学生交通违法进行通报。

各地教育部门、人社部门要加强与属地交警部门沟通联系，增强信息互通，强化协同联动，紧盯中学生、中职生群体，突出违规违法骑乘电动车、摩托车这一重点，积极配合当地交警部门开展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整治，形成齐抓共管、高压严管工作合力。对交警部门反馈的学生交通违规违法行为，要及时通报学生所在学校和家长，加强批评教育；并将涉及学生的责任事故、交通违法行为纳入文明学校考评指标。

（三）警示教育，提高意识

各地交警部门要组织警力对辖区普通中学、中等职业学校、技工学校开展1次全覆盖巡回宣讲。要深入学校、社区、农村、工厂等区域，通过开设交通安全讲座、模拟事故情景、播放警示教育片等，针对学生及家长开展“精准滴灌”式交通安全宣传提示，教育家长模范遵守交通规则，提醒抓好未成年子女交通安全，妥善管理家中车辆，严禁将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交未成年子女驾驶。现场查处学生轻微交通违法的，可通过让学生参与执勤体验、观看交通安全警示录、参与交通安全知识问答等柔性执法的方式以教代罚。要通过新闻媒体、交安微学群、“两微一抖”等渠道，及时发布学生安全出行提示，集中曝光一批学生的无证、超员、不戴安全头盔等交通违法和典型事故案例，教育引导学生、家长提高安全出行意识。要采取现场劝导、非现场巡查通报的形式，一方面充分发挥“护学岗”作用，及时劝导家长、学生佩戴安全头盔、不闯红灯、按道行驶，遵守交通法规；另一方面通过校园路口非现场视频监控设备，巡查重点时段涉学生交通违法率，定期向教育部门、人社部门通报学校涉学生交通违法行为，推进主管部门协同共治。

各地各校要强化交通安全教育，严格落实“1530”安全教育模式（即每天放学前1分钟、每周放学前5分钟、每个节假日放假前30分钟），对学生进行安全提醒和安全教育，通过校园广播、班队会、知识竞赛等形式，教育引导广大学生深刻认识道路交通安全的重要性以及驾驶电动车、摩托车的事故多发性及危害性，自觉遵守交通规则，不违规驾驶摩托车、电动车上路，养成守法、安全、文明出行的好习惯。要加强家校沟通联系，及时将学校课程、活动安排等有关学生在校、离校情况告知家长，确保家长第一时间掌握学生动态和家校监管无缝衔接。各地教育部门、人社部门要组织学校与家长要签订交通安全责任书，利用家长会、致家长一封信、微信等形式，督促提醒学生家长切实履行好学生监督教育责任，劝阻和制止学生违法驾驶电动车、摩托车的行为，共同做好学生交通安全。

（四）督导问效，落实责任

市公安局、市教育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将抽调人员联合成立工作督导组，采取实地核查、交流了解、内业核实等方式，不定期对各地的学生交通安全管理工作进行明察暗访、交叉检查，对学生交通违法和交通事故频发的县（市、区），将视情约谈县（市、区）交警、教育、人社部门分管领导及学校主要负责人。督导组将把今年发生过涉生亡人交通事故的学校作为督导重点，检查学校是否落实涉生各项交通安全管理措施。对发生涉及学生严重伤亡事故的，要应用交通事故深度调查开展责任倒查；对工作落实不到位的，视情采取通报、约谈或挂牌督办措施，并跟踪整改到位，确保各项学生交通安全管理措施落地见效。各部门在日常管理工作中应逐一登记工作落实情况，梳理好表格、图文相应佐证材料备查。 

六、工作要求

（一）认清当前形势。各地各相关部门要清醒认识当前我市学生交通安全管理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高度重视开展学生交通违法专项整治行动的重要意义，主要领导要亲自研究，分管领导要细致部署，要结合本地实际，进一步细化工作措施，层层抓好落实，确保专项行动取得实效。各地公安、教育、人社部门要根据本部门职能制定工作方案，确定任务目标、任务进度，并于9月25日前向各自市级主管部门上报工作方案。

（二）严格规范执法。学生群体社会关注度高、容易受到伤害和博得他人同情，各地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不断改进执法方式、规范执法言行、讲究执法艺术、把握执法力度，坚决防止因执法不当引发负面舆情和媒体炒作，坚决避免因拦截不当造成学生伤亡。

（三）注重督导实效。市公安局、市教育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单位领导将带队深入各地区对学生交通安全管理工作进行督导，坚持“帮督一体”，即发现问题又加强指导，帮助基层查找问题、研究对策，对发现工作责任不落实、整改不到位、问题突出、事故频发等情况的，要加大通报督促、限期整改、挂牌整治和约谈问责力度。各督导组要按督导安排（见附件1）扎实开展专项督导，每次督导每个地区、每个学校要填写督导工作台账本（见附件2），详实记录整治工作落实情况和存在问题，要求各地提出整改意见和完成时限，下次督导要检查整改情况。

（四）做好信息报送。各地公安、教育、人社部门要安排专人负责专项行动信息汇总上报工作，每周一要向市级主管部门报送上一周工作小结，并在专项整治行动结束后（2024年2月5日前）报送工作总结。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1.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事故预防处理大队谢奕鹏，电话28018058，电子邮箱454532493@qq.com；

2.市教育局学校安全工作科薛闽，电话22782905，电子邮箱xak@qzedu.cn；

3.市人社局职业能力建设科联系人康育鑫，电话22198169，电子邮箱zjk22198169@163.com。
附件：1.秋季学期学生驾驶电动车、摩托车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专项整治督导工作安排

      2.秋季学期学生驾驶电动车、摩托车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专项整治督导工作台账本

附件1

秋季学期学生驾驶电动车、摩托车道路

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专项整治督导工作安排

一、市公安局、市教育局成立联合工作督导组

（一）督导时间

秋季学期学生驾驶电动车、摩托车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专项整治期间（即日起至2024年1月31日）,每组督导组每两个月督导要覆盖本组所负责的所有县（市、区）,国庆节前将对近期发生涉生亡人交通事故的地区及学校进行第一轮督导。

（二）督导要点

围绕排查研判、违法管控、宣传教育3个重点工作项目，12条具体工作措施（详见督导工作台账本）进行督导，一个地区对应制作一本督导工作台账。

（三）督导人员

第一组：

督导部门：市公安局（带队）、市教育局

督导地区：开发区、泉港、石狮、南安、安溪、永春、德化

第二组：

督导部门：市教育局（带队）、市公安局

督导地区：鲤城、丰泽、洛江、台商、晋江、惠安

（四）督导要求

市公安局、市教育局成立两组联合工作督导组，两部门分管领导各自牵头一组督导组，每组督导组再抽调两部门各1名熟悉业务的工作人员参与专项督导检查，每组督导组每两个月督导要覆盖本组所负责的所有县（市、区），每组督导组牵头单位负责安排车辆，并确定督导具体行程和时间，专项督导期间的食宿费用按有关规定报销。

督导组要提前熟悉督导要点，带着问题下沉一线督导，采取实地核查、交流了解、内业核实等方式，严格对照督导要点逐条检查工作落实情况，详实填写督导工作台账本，切实指导帮助各地摸出隐患、查出短板、分析原因、解决问题。对前期发现问题要开展“回头看”，督促相关单位落实整改到位，确保形成闭环。对经多次督促提醒后，问题隐患整改仍不到位的，要如实向部门领导汇报反馈，及时追责问效。

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督导组

参照市公安局、市教育局联合督导做法及督导工作台账本对所属技工学校进行自行督导。
附件2

秋季学期学生驾驶电动车、摩托车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专项整治督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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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导人员：                    
督导地区：        县（市、区）
督导时间：     月     日
泉 州 市 公 安 局       泉 州 市 教 育 局

2023年  月

	督导项目
	督导内容
	落实情况
	存在问题
	整改情况

	（一）

排查研判方面


	1. 各地交警部门是否组织力量全面巡查学生在学校周边、农村地区、往返学校与住地的等道路通行情况，掌握学生驾驶车辆的频繁过车和停车等情况。
	
	
	

	
	2. 各地交警部门是否结合教育部门、人社部门提供的关注对象信息，研判分析辖区学生在不用时段的出行特点、活动规律，进一步明确学生驾车违法突出的重点道路和车辆，及时向教育部门、人社部门反馈学生交通违法线索，迅速落实人员身份。
	
	
	

	
	3. 各地教育部门是否根据根据各自职责组织各普通中学、中等职业学校、技工学校全面摸排学生上下学出行信息，特别是要重点核实父母离异、单亲家庭、父母长期外出、外地、上学路程远及经常无故旷课、迟到、早退等可能存在失管漏控风险的学生的交通方式，建立相应学生身份信息及交通安全管理台账，确保不漏一人，并及时采取措施消除隐患。
	
	
	

	（二）

违法管控方面
	1. 各地交警部门是否紧盯学校周边、商业大街、城市主次干道、农村、城郊、旅游景区、往返学校与住地的道路等重点地区、路段，突出上下学高峰、夜间、周末、节假日等重要时间节点，加大警车、铁骑投放力度，采取机动巡逻、视频巡逻、设卡守点相结合的方式，集中整治学生驾驶电动车、摩托车道路各类重点违法行为。
	
	
	

	
	2. 各地交警部门是否是否建立相应机制，利用城安系统、集成指挥平台、智能车辆管控系统不间断进行线上巡查，并与现场警力线上线下联动，引导路面警力及时开展精准查处。
	
	
	

	
	3. 各地交警部门对查处学生的交通违法行为，是否严格按照“五个一律”处理，即一律通知其家长、监护人接受处理，签署交通安全责任书，责令加强管教；一律通报教育部门、人社部门和学校，加大批评、教育、曝光力度；将机动车交给未成年人驾驶的，一律依法吊销其机动车驾驶证；一律查明所驾驶车辆来源，责令车辆所有人设置安全防护措施妥善保管车辆、车钥匙；所驾驶车辆证照不全或已达报废标准的，一律严格依法扣留车辆。
	
	
	

	
	4. 各地教育部门是否加强与属地交警部门沟通联系，增强信息互通，强化协同联动，紧盯中学生、中职生群体，突出违规违法骑乘电动车、摩托车这一重点，积极配合当地交警部门开展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整治，形成齐抓共管、高压严管工作合力。对交警部门反馈的学生交通违规违法行为，要及时通报学生所在学校和家长，加强批评教育；并将涉及学生的责任事故、交通违法行为纳入文明学校考评指标。
	
	
	

	（三）

宣传教育方面
	1. 各地交警部门是否组织警力对辖区普通中学、中等职业学校、技工学校开展1次全覆盖巡回宣讲，是否深入学校、社区、农村、工厂等区域，通过开设交通安全讲座、模拟事故情景、播放警示教育片等，针对学生及家长开展“精准滴灌”式交通安全宣传提示，教育家长模范遵守交通规则，提醒抓好未成年子女交通安全，妥善管理家中车辆，严禁将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交未成年子女驾驶。
	
	
	

	
	2. 各地交警部门是否通过通过新闻媒体、交安微学群、“两微一抖”等渠道，及时发布学生安全出行提示，集中曝光一批学生的无证、超员、不戴安全头盔等交通违法和典型事故案例，教育引导学生、家长提高安全出行意识。
	
	
	

	
	3. 各地交警部门是否采取现场劝导、非现场巡查通报的形式，一方面充分发挥“护学岗”作用，及时劝导家长、学生佩戴安全头盔、不闯红灯、按道行驶，遵守交通法规；另一方面通过校园路口非现场视频监控设备，巡查重点时段涉学生交通违法率，定期向教育部门、人社部门通报学校涉学生交通违法行为，推进相关主管部门协同共治。
	
	
	

	
	4. 各地各校是否强化交通安全教育，严格落实“1530”安全教育模式，对学生进行安全提醒和安全教育，通过校园广播、班队会、知识竞赛等形式，教育引导广大学生深刻认识道路交通安全的重要性以及驾驶电动车、摩托车的事故多发性及危害性，自觉遵守交通规则，不违规驾驶摩托车、电动车上路，养成守法、安全、文明出行的好习惯。
	
	
	

	
	5. 各地各校是否加强家校沟通联系，及时将学校课程、活动安排等有关学生在校、离校情况告知家长，确保家长第一时间掌握学生动态和家校监管无缝衔接。各地教育部门要组织学校与家长要签订交通安全责任书，利用家长会、致家长一封信、微信等形式，督促提醒学生家长切实履行好学生监督教育责任，劝阻和制止学生违法驾驶电动车、摩托车的行为，共同做好学生交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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